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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2014 年 11月 25日第 7321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几内亚比绍局势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第 1876(2009)、

第 2030(2011)、第 2048(2012)、第 2092(2013)、第 2103(2013)和第 2157(2014)号

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 2014年8月18日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报告(S/2014/603)和他 2014

年 11 月 11 日的信(S/2014/805)以及其中载列的建议，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

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联几建和办)主任开展的工作， 

 欢迎几内亚比绍政府在确定恢复宪政秩序后的国家优先事项方面取得进展， 

 强调需要尊重民主原则，并强调让各方参与治理的重要性，因为它对几内亚

比绍实现永久和平至关重要，  

 强调，只有通过一个一致商定、包容各方和本国享有自主权的进程，尊重宪

政秩序，进行国防、安全和司法部门改革，促进法治，保护人权，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和打击有罪不罚和毒品贩运，才能巩固几内亚比绍的和平与稳定， 

 强调几内亚比绍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明确做出承诺，进行真正的包容各方

的政治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以便为解决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寻找可行

的持久办法，协助开展重大改革和加强国家机构，从而确保短期、中期和长期稳定， 

 强调奉行民族和解和社会和谐战略的重要性，着重指出，必须让所有几内亚

比绍人参加国家和地方的和解进程，同时维护公正和法治，消除有罪不罚， 

 注意到政府正努力使国防和安全部队接受有效的文职控制与监督，因为一些

政治行为体与军方领导人进行勾结，不这样做可对国家机构的有效运作产生不利

影响， 

http://undocs.org/ch/S/2014/603
http://undocs.org/ch/S/201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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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做出努力，通过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比

绍特派团的活动，帮助维持和平、安全和发展，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工作， 

 注意到新的几内亚比绍当局希望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比绍特派团继续在实地

派驻人员，支持开展改革和建立国际伙伴的信心， 

 再次关注据说仍有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促请几内亚比绍政府根据国际标准

对所有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指控进行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并追究那些要对此负责者

的责任， 

 再次深切关注毒品贩运对稳定的威胁，再次强调需要通过采用责任相同和分

别承担的方法，在原产国、过境国和最后目的地国处理毒品贩运问题， 

 着重指出，任何持久解决几内亚比绍不稳定问题的办法都应包括采取具体行

动打击有罪不罚，追究要对政治谋杀和破坏宪政秩序及贩运毒品等其他重大罪行

负责者的责任，包括通过国家司法机制这样做， 

 为此欢迎政府作出努力，修订 2011 年 6 月起草的国家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

织犯罪三年计划，并据此确定新的优先事项， 

 重申联合国和国际、次区域、区域及双边伙伴必须继续支持几内亚比绍的长

期安全与发展，特别是支持安全和司法部门改革，打击毒品贩运、有组织犯罪和人

口贩运，为实行善治和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 

 赞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重要工作，

与联合国相关实体携手在几内亚比绍和该次区域打击毒品贩运和跨国有组织犯

罪，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一步同联几建和办合作， 

 又强调迫切需要在几内亚比绍保留不断进行评估的能力，继续支持负责打击

毒品贩运的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机构， 

 强调需要加强相关伙伴的统一、协调和效率，以进一步集体做出努力，特别

是通过交流信息，在几内亚比绍打击毒品贩运， 

 强调如第 1325(2000)、第 1820(2008)、第 1888(2009)、第 1889(2009)、第 1960 

(2010)、第 2106 (2013)和第 2122(2013)号决议所述，妇女在防止和解决冲突以及

在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欢迎特派团开展工作，在几内亚比绍加强妇女的

参与，着重指出在执行联几建和办任务规定的相关内容时必须继续考虑到两性平

等问题， 

 谴责未经批准在几内亚比绍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以及非法开采

自然资源的行为，因为它们损害该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重申几内亚比绍的伙伴应继续积极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以帮助处理该国面

临的政治、安全和发展挑战；为此欢迎秘书长几内亚比绍问题特别代表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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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发展伙伴密切协商召开国际捐助方会议，为落实该国的发

展优先事项，包括内有该国目前和今后长期优先事项的政府 2014-2018 年方案，

筹集资金， 

 注意到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组合的主席 2014 年 11 月 18 日的讲话，

欢迎建设和平委员会同几内亚比绍进行接触， 

 还欢迎恢复几内亚比绍问题国际联络小组，欢迎小组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

召开第十次会议， 

 确认联几建和办需要支持该国努力维持宪政秩序，促进多层面的全国对话，

以实现和平与和解， 

 重申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境内和境外发现、防止、处理和隔

离埃博拉疑似病例和减轻其影响，回顾旨在加强各国发现、评估、通报和处理公

共健康威胁的能力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重申对巩固几内亚比绍和平与稳定的全面承诺， 

 1. 决定将联几建和办的任期延长 3 个月，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 

 (a) 支持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及全国和解进程，以促进民主治理； 

 (b) 协助加强民主机构，加强国家机构根据宪法有效运作的能力； 

 (c) 提供战略和技术咨询与支助，以建立能够维持公共秩序和能够在尊重任期

和基本自由的情况下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的有效和高效的执法、刑事司法和监狱体系； 

 (d) 为国家当局和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战略和技术咨询与支助，包括与西非

经共体/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比绍特派团协调执行国家安全部门改革和法治战略，建

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文职和军事司法体系； 

 (e) 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密切合作，协助国家当局打击毒品贩运和跨国

有组织犯罪； 

 (f) 协助国家当局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开展人权监测和编写报告活动； 

 (g)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和第 1820(2008)号决议，在建设和平过程

中顾及两性平等问题； 

 (h) 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支持几内亚比绍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以及 

 (i) 协助筹集、统一和协调国际援助，包括用于执行安全部门改革和法治战

略的援助，加强同非洲联盟(非盟)、西非经共体、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

体)、欧洲联盟(欧盟)和其他伙伴的合作，支持维持宪政秩序和几内亚比绍的稳定； 

 2. 再次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全面接受文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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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敦促几内亚比绍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人权，结束有罪不罚局面，

开展调查以查明侵犯和践踏人权者和将其绳之以法，并采取行动保护证人，确保

有适当的法律程序； 

 4. 欢迎国际伙伴，特别是联合国、非盟、西非经共体、欧盟和葡语共同体，

共同努力，加强合作，支持几内亚比绍的合法民主政府，鼓励它们继续开展合作

以实现该国的稳定； 

 5. 鼓励努力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因为它是几内亚比绍长期稳定一个不可或

缺的因素，鼓励这一领域中的几内亚比绍所有相关次区域、区域和国际伙伴协调

采取行动，以便迅速取得积极成果； 

 6. 促请几内亚比绍当局审查、通过和采用国家立法和机制，更有效地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毒品贩运和洗钱，并在这方面进一步支持西非海岸倡议

设立的过渡期罪行股；敦促几内亚比绍当局及其安全和国防部门表明它们全面致

力于打击毒品贩运，促请国际伙伴支持它们的努力； 

 7. 鼓励国际社会成员加强同几内亚比绍的合作，以便它在管辖范围内控制

空中交通和监视海洋安全，特别是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以及几内亚比绍领

海和专属经济区中的非法捕捞行为和其他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 

 8. 请秘书长特别代表进一步努力提高在几内亚比绍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

和方案的统一、协调和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它们的集体效力，以打击毒品贩运，

特别是由这些机构、基金和方案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供参与毒品贩运的个人、团

体、企业和实体的相关信息，因为毒品贩运有可能威胁到几内亚比绍和该次区域

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9. 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同第 2048(201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分享所有相关信

息，特别是那些符合第 2048(2012)号决议第 6 段提出并在第 7 段中得到阐明的标

准的人的名字； 

 10. 强调，在寻找消除几内亚比绍整个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打击毒品

贩运是一个棘手问题，请秘书长继续提供一个禁毒单位，包括提供适当的专业人

员，确保联几建和办有相关的能力； 

 11. 鼓励国际双边和多边伙伴继续为几内亚比绍提供技术支助，以进一步努

力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洗钱和毒品贩运等非法活动，促请它们进一步支持

西非海岸倡议和过渡期罪行股打击威胁几内亚比绍和该次区域安全与稳定的跨

国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还鼓励它们捐款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几内亚

比绍派驻人员，并捐款给联几建和办信托基金，以用于落实短期、中期和长期优

先事项，包括选举后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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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欢迎几内亚比绍当局打算 2015年 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捐助方会议，

鼓励会员国参加会议； 

 13. 敦促几内亚比绍执行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针对 2014 年西非

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颁发的相关临时建议，主导全国准备和防治活动的组织、协调

和落实，包括酌情与国际发展伙伴和人道主义伙伴进行协作，包括在联几建和办

现有任务范围内与之协作； 

 14. 期待秘书长 2015 年 1 月份的报告列入战略评估工作的结论和建议，以

便审议这些建议，对联几建和办的任务规定做出必要调整； 

 1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